
试论我国人口年报的统计质量

——兼述我国的户口登记制度与人口统计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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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在1982年4月30日发表的《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统计公报》中公布了

我国1981年底29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为99，622万人(未包括现役军人)；1983年4月29目

的年度统计《公报》中又公布了1982年底29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为101，117万人(未包括

现役军人)。

以上两个年度末的全国总人口是由公安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上报的人口统计

年报手工汇总提供的数字。它的统计质量如何?怎样检验其准确程度r是国内外人口学界和其他

人士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现就这个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对人口年报统计质量的验证

1982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在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谈到，“我国每年统计的人

口总数是相当准确的”。有的同志依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人口年报质量采用过不同的验证

方法。我这里采用的验证方法，是以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的总人口lOO，394

万人(未包括现役军人)为基数，以国家统计局1982年全国入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资料作依

据，以1982年7月1日O时人口普查的标准为轴心，分别推算1981年底和1982年底应有总人口

数，再对照两个年度的人口统计年报数，然后验证人口年报的误差率(详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通过这次人口普查检验，证明我国经常性的人口统计年报数字是比较准确

的。1981年人口年报总人口误差65万人，占总人口0．65‰。这比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20‰的误差

率，比同年日本普查城市9‰、农村5‰的误差率都低得多。而1982年人口年报总人口的误差数

又降为24万人，只占总人口0．24‰，也说明我国人口统计年报的质量，经过人口普查前的户口整

顿，又有明显地提高，人口误差率到了较低的水平。

此外，还可借助于这次人口普查对1981年度人口自然变动情况的调查资料，连续观察1980年

的人口年报数字质量。如经人口普查验定1981年宋应有的总人口是99，687万人，那么减去这次普

查核实的1981年度出生人口2，069万人，复加年内死亡人口629万人，即可推算1980年末的总人口

应为98，247万人，而同年人口年报的总人口是98，255万人，=者只差8万人，误差为0，08‰。这

样验证，也说明了1980年度的人口年报质量同样是很高的。

但应指出的是，以上所述“误差"的概念，只限于统计数量与实有数量对比的“误差”，并不

完全反映户口登记与人口统计工作所造成人头差错的实际误差。也就是说，上表所述之误差率是

人口统计工作中的重口与漏口抵销之后的误差率。如把重口与漏日分别计算，这种实际误差量还

会更大一些。比如，无锡市人口普查试点中检验，1979人口年报中发现重复统计802人，占年报总

人口1．1‰，遗漏748人占年报总人口1‰，如二者加以抵销，反映到人口统计上的误差数只有45

人，误差还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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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29宙、市、自治区总人口100，39l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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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误美术为o．剖‰

①上图总入口中均未包括现役军人o ·

②据1982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年出生率为21．09‰，死亡率为6．60‰，推算全国出生约2117万人，死亡663万

人。上半年出生入口占全年出生人口48．26％，死亡占47．53％。

：、从户口登记看人口统计质量

我国人口年报总人口误差为什么这样低呢?为什么它的准确程度如此之高呢?这与我国的户

口登记制度是互为关连、互为因果的。正由于我国人口统计有可靠的户口登记为基础，才会有比较

准确的人口数字。如果基础不牢，统计质量就无法保证。所以探索我国人口年报的质量，必须从

人口统计的基础人手，把户口登记制度与人口统计联系起来一并考察，才有助于评述我国人口统

计的质量问题。

大家知道，我国人口统计制度是随着户口登记制度的建立、发展而健全的。户口登记在我国

有着悠久的历史。建国之前，我们的党和政府在解放得早的旅大、哈尔滨、张家口等大中城市就

建立了户口登记、统计制度，颁布过一些地方性的行政法规。建国之初，1950年11月，公安部

在它召开的一个重要专业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户口统计报告表要求完整、统一、精确、按时”。为
了适应国家政权建设的需要，1951年7月，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使全国城

市户口登记制度趋于统一。1953年进行的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又为建立农村户口登记制度奠定

了基础。1955年6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并作为一项国家行政

管理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施。1958年1月，国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下称条例)，使全国户口登记制度纳入国家法制建设的轨道，以法律式形保障了户口登记制度

的完备和统一，也为我国人口统计工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应当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形成的这一比较完整，统一的户口登记、统计制度，已经

有了三十年的实践基础，《条例》所规定的各项登记制度也是符合我国的实际需要，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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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进行人口预测所必需。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的再生产是每个家庭和个人的私事，涉及人口

变动的申报登记，他可以与政府合作，也可以不合作。因此，官方对人口变动情况的登记与统计，

要通过人口统计报表形式及时准确取得全面的统计数字是难以办到的。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我

国，人口统计这种全面报表制度久已形成，并且有了三十年的实践历史。

第二，我国人口年报的指标体系，项目不多，切合实际，符合国情，基本可以满足国家建设

事业的需要。我国人口年报制度对统计范围、计算口径、指标涵义、填报方法、报表时间都作了

明确的统一规定。每年年报，经过层层部署，上下步调～致，全国统一填报，保证了人口年报的

统一性和及时性。人口年报如果没有这种科学的统一性，各按各的统计口径填报，就不可能达到

人口统计数字的高质量。

全国实行全面的人口统计报表制度，必须要有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做保证。我国有党中央和

国务院领导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权组织，国家行政机构严密，基层组织健全，城镇有居民委员

会，下有居民小组；农村有生产大队，下有生产队。这些基层组织领导和组织全国亿万人民的

生产和生活，在年末统计人口时，也无例外地积极协助人口统计，既为人口年报实行全面报表制

度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而且上下组织严密，隶属关系明确，单位辖区界限清楚，又为统计人口

有效地防止重漏差错，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基础。所以，年末统计人口，不论大小单位或住户，一

般不会轻易漏掉。这就不必象某些国家，在调查统计人口之前，要画制行政区划图或统计范围图

的办法，去防止重复或遗漏。

第三，在坚持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原则的同时，对少数未落常住户口的人还作出了由现住地进

行统计的规定，从而弥补了按常住户口统计之不足。我国人口年报原则上是依据户口登记的常住

人口进行统计的。按照我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口登记以户为单位”。公民履行户口登记“应当

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常住人口。”依据常住人口登记

的原则，我国人口年统计的主要指标有：①总户数，包括家庭户和集体户，也包括少数的人口与

户口分离暂时外出的户；②总人口，即注册登记的常住人口，也包括人与户口分离的外出人口；

⑧出生人口，是由婴儿母亲常住户口所在地统计所生育的有生命现象的婴儿，包括出生后随及F死

亡的婴儿；④死亡人口，是指常住人口的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包括出生后随即死亡的婴儿，

也包括未落常住户口死亡的人；⑤迁出人口，是指已办迁出手续，迁出本市(不包括市辖县)、本，

镇、本公社的人，也包括参军入伍、出境、依法逮捕、判刑被注销户口的人；⑥迁入人口，是指

由外市(不包括市辖县)、外镇、外公社迁入落户的人，也包括复员退伍、入境定居、刑满释放回

来已落户口的人(详见图2)。

为了弥补按常住人口登记进行人口统计之不足，对少数尚未登记为常住户口的人，我国人口

年报制度又作了由现住地进行统计的规定。这是由于在户口管理上存在着有常住户口的人与现在

居住地不一致的“人户分离”现象；以及还有～些投靠城镇职工生活的农村家属，因不符合入户

条件长期滞留城市，而其农村户口又被注销，造成城乡两头都没有正式户口。我国第三次全国人

口普查时，将这些人作为“人住本地户口待定"的人进行了普查统计，共有475万人。为了防止和

减少人口统计中的误差，我国人口年报统计制度中，对没有常住户口的人也作了由现住地统计的

规定。主要对象是：@在总户数的家庭户中，有城乡均未落上常住户口的户；@在总人口中，有

城乡均未落上常住户口的人，包括手持迁移证，出生证尚未落户的人，以及被注销户口的在押犯

和依法判刑劳改，劳教的人员；⑧在出生人口中，有户口待定的妇女所生婴儿。@在死亡人口中，

有未落常任户口而死亡的人口。这样对没有常住户口的人，规定由现在居住地进行统计，就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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